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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从混凝土企业的内部潜规则到外部干扰企业经营现象着手，详细分析了混凝土企业发展的内忧外患。客观、现
实地剖析了混凝土企业正常发展的几大障碍，希望能引起行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加强监管，以便引领混凝土企业健康
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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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混凝土行业管理在中国近年来 , 环境急剧恶化 , 宏观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 房地产投资规模持续萎缩 , 市场需求急剧下
降 , 产生越来越多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 , 直接导致混凝土行业经营困难。随着混凝土行业二十多年发展历程，行业中
出现诸多“潜规则”，给经营者带来不小的麻烦，抑制了经济的发展。从调研中看，众多的经营者都反映出同一个问题，业
务困难，不仅要防止企业内部运用各种伪装手段来损害企业效益，而且对于外部市场也应有一定的干扰能力。加强混凝土
行业的建设与监督管理迫在眉睫 [1]。

2 混凝土企业内部的 “潜规则”

随着国家大力倡导发展商品混凝土 [2]，随着混凝土的现场搅拌被禁止，进而涌现出大大小小与混凝土企业的配套设
备厂家、原材料生产厂家，相互争抢，以导致混凝土行业中出现了“潜规则”，这就难免导致一部分职业经理人做出一些不
道德的行为。

2.1 设备采购的 “潜规则”

伴随着市场上商品混凝土技术的成熟，诸多个设备生产厂家不管技术如何，找几个相关技术人员，改头换面，包装焕
然一新，也开始做混凝土的专业设备。商品混凝土具有利润高，销售市场好等特点，这就造成了许多个设备厂家的恶劣竞争，
由于市场中混凝土的需求量总额不变，一些商家采取些不正当的手段买通分管设备的主管，职业经理人承受不住这些直接
的诱惑与商家坐同一条船，商家从而占据一席之地。更有部分设备厂家将旧车翻新后当新车交易，导致车辆上牌难。搅拌
机设备更是如此，以次充好，安装国产机器而合同上表明是进口的，这对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极坏的影响，严重损坏企
业的利益。

2.2 原材料采购的 “潜规则”

混凝土企业的日益壮大，原材料中间商尽其所能的比价格，拼回扣，与采购部门打成一片。采购部门人员对潜规则当
然抵挡不了，仍然从中获取暴利， 其实，只要你进入了厂家为业务员设定的圈套，你就永远都摆脱不了利益的诱惑，想
脱身都难。

2.3 试验室的 “潜规则”

这些年，由于混凝土企业的原材料质量完全由试验室控制 [3]，众多个混凝土企业与厂家把目光转移到了试验室，为
了在产品质量方面给与一定技术支持与试验人员搞好关系，将一些不真实的数据提供给混凝土厂家。笔者通过一试验室主
任了解到，曾经有一个白天接到了六家生产混凝土外加剂的厂家业务代表的电话，电话中根本不涉及到产品质量情况，张
口闭口都是谈回扣，每家能给与的条件都非常优越，他说这样怎么能搞好质量呢？，在浙江某厂，老板需要采购一批砂石
原材料，试验室人员接到次任务后，以残次品代替优品与砂石中间商协议好。最终以每吨 5 元的业务费进行交易，试验人
员完全不顾产品的质量问题，利用自己的权利牟取一己私利，工作了一年多，到手业务费 200 余万元，后来事情败露，他
卷着巨款跳槽了。

2.4 车队的 “潜规则”

车辆是混凝土企业中运用最多的设备，车辆的维修、保养、保险、交通事故的处理等工作都是由车队负责。对于大规
模的汽车修理厂，承接到混凝土搅拌车的货是何等的美差，所以通过各种办法取得车队长的认可，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以小修代替大修，以修理代替更换，违背职业道德，对公司的利益产生极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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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驾驶员的 “潜规则”

人员的管理在混凝土企业中是最让人头疼的。驾驶员费尽心思的与公司“博弈”， 尽管企业采用一系列的高科技管理
措施，GPS 卫星定位系统，但还是防不胜防。驾驶员们依然通过卖油、卖混凝土牟取一己私利。不久前一混凝土企业的驾
驶员晚上开小车到公司盗油，在交易时被巡逻警察查获，通过收购者获知该公司多名交易驾驶员姓名，已有 6 名驾驶员被
带走审讯，目前该案件还在审理中。

3 外部的干扰

混凝土企业来自外部的压力正是因为许多城市忽略了对行业的监管，这才产生一系列的后遗症，并不断壮大。如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行业主管领导、检测机构、交警、路政、城管的干扰，给企业的正常经营带来阻力。

3.1 施工单位

在建筑这个大行业中，混凝土企业属原材料的供应商，是不被关注的。但由于行业中混凝土企业比较多，竞争环境恶劣，
绞尽脑汁压价垫资，财务成本增长，创收极其困难。此外施工建设单位现场混凝土浇筑大多外包，由于其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
不按标准进行操作，对产品质量没有把关，一旦出现事故全部推卸给混凝土企业。在建筑行业如此环境中，除部分城市管
理比较好以外，还仍对行业秩序得到有效的整治，才能使行业得到有利的发展。

3.2 监理单位

管理监理单位的业主单位在施工现场的时间较少，监理单位没有履行监理的义务与职责。在工地现场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以至于现场工人随意施工，加水量的多少，振捣的程度以及养护的时间都不给与过问，一旦工程质量出现问题，就与
施工单位站在一条线上把矛头对准混凝土企业，责任转移。就这样最终吃亏的仍是混凝土企业。对这样的监理单位，行业
主管部门应严厉打击这样的事发生，保证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对项目负责。

3.3 设计单位

当前建筑行业的产品大多数都是供大于求，使得生产行业产品的企业之间竞争十分的激烈，因此有些销售代表便把眼
光投向了项目设计上，在项目设计时与设计单位做些违规交易，将自己企业的行业产品代号加上，并在采购这类产品时虚
报价格，从中获利。设计单位因此也在项目设计上扮演了产品代理商的角色，使得很多混凝土企业深受其害。

3.4 行业主管领导

行业的主管部门充分发挥自己的权利，将自己私交关系甚好的企业单位去承接工程业务。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很多混
凝土企业的经营者苦不堪言，该区域的新建工程项目因为主管领导的关照给了指定企业，其他混凝土公司根本承接不到，
指定企业再按方量给领导“业务费”，更有甚者委任自己的亲属为销售经理去指定企业。由此一来这公平竞争的有序市场就
失去了公平性，对整个行业的环境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追查有类似嫌疑的行业主管领导是非常有必要的。

3.5 检测机构

工程质量检测部门应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职责和义务为建筑行业服务，一些小城市还没有专业的工程质量检测部
门，而负责相关工作的只有在建筑业管理局下属的检测机构才能完成。这样检测人员抵挡不住利益的诱惑，把人品抛于脑
后，开始阶段只是收红包，最终竟发展到公开“勒索”意识不到后果的严重性。把检测当作交易，不依照国家标准来检测，
歪曲事实，混凝土强度满足设计要求的可以检测出不合格的结果，不合格的混凝土可以变相出具合格报告，有的甚至私下
签订服务协议，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服务费，就可出具合格的检测报告。检测机构的不科学与不公正，给混凝土企业造成
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4]。

3.6 交警、路政、城管执法部门

交警、路政、城管等作为城市执法部门，应对企业相关人员进行深刻的法制教育，并告于企业法制的严重性，这也为
企业以后自身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为纳税人的权益起到保障作用。然而在有些地方，执法部门利用手中的权利故意
为难相关企业，达不到目的，就不允许企业继续使用，使企业的生产工作不能正常进行。除了每年的高温费、过节费外，
平时还得多多“笑纳”。某企业负责人告诉笔者，企业刚刚成立时，由于不清楚行业规矩，交警安排执勤人员在企业门口路
上，每辆搅拌车出来，无论是否超载，必须到指定地方过磅，这样，工地急了，无法正常施工，后来经营者“疏通”好了，
执勤人员也就换到了别的地方。

4 结语

在产能过剩、竞争日益激烈的混凝土行业市场中，混凝土企业的经营者的压力确实是重如泰山，除上述情况外，还会
出现企业融资困难，应收款回收困难，资金链随时会断裂。要扭转局面，首先要加强行业的整治，管理规范化，创造良好
的经营市场；另外企业管理者要改变经营策略，从自身的角度抓起，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采购流程透明化，从而有效杜绝
行业潜规则行为的发生。另外应该在员工在薪酬福利上创新，增强员工企业的归属感，从而有效的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
在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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